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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冀景

1. 上訴人馮華強先生，在關鍵時刻身兼以下職位：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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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中國香港空手道總會有隈公司（「空總」）的認可教練；

1.2. 空總轄下執行委員會五名執行委員的其中一位委員鬥

1.3. 空總教練委員會唯一一位教練總監（精英運動項目） 2 ;及

1.4. 香港系東流空手道拳會館長＼

2. 上訴人的全名及其於空總的職銜均可在關鍵時刻見於空總的網站二

3. 空總是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奧委會」）的正

式屬會會員之一，亦是本港唯一接受康文署及體育學院資助的空手道

團體＼

4. 在 2016 年至 2017 年期間，奧委會收到 50 多宗對空總的投訴。

其中，有投訴指上訴人濫用職權，並指其相關身份及私務有角色及利

益衝突＼

5. 奧委會因此要求空總調查及跟進。其後奧委會審視空總就該些投

訴提交的回覆及調査報告，並要求空總提供詳盡的回覆及解釋。

6. 根據奧委會的會章，奧委會董事會無權自行決定對空總的處分。

所有對會員的紀律處分均須由會員在會員大會投票議決。因此，在

I [355] 
2 [357] 
3 [227], [305], [343], [355], [357], [ 487] 
4 [353], [J57] 
5 [227], [228], [305] 
6 [329], [485], [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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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3 月 2 日，奧委會向 13 位委員、 3 位個人會員及 79 個體育組

織屬會會員發出會員大會通告（「第一份會員大會通告」），表示由

於空總違反《奧林匹克憲章》的規則和條例、國際奧委會《道德守

則》和奧委會《章程細則》，奧委會將在 2018 年 3 月 26 日召開會員

大會（「第一次會員大會」），讓會員考慮是否處分空總，並暫停空

總在奧委會的會員資格。

7. 在第一份會員大會通告裡，奧委會向會員在一份題為「對中國香

港空手道總會有限公司作出紀律處分的背景資料撮要」 （「第

一次資料文件」）裡解釋董事會認為空總違規的基礎。當中披

露了上訴人的全名、職銜及投訴詳情，以供會員參考。

8. 於 2018 年 3 月 26 日，於第一次會員大會中，奧委會會員未有決

議暫停空總的會員資格，但通過對空總的其他紀律處分。 2018 年 3 月

28 日，奧委會去信空總，要求他們向奧委會董事會提交一份改善方

案。

9. 在 2018 年 5 月 17 日，奧委會向其會員發出第二份會員大會通告

（「第二份會員大會通告」），表示將在 2018 年 6 月 8 日召開第二

次會員大會（「第二次會員大會」），讓會員重新考慮無限期暫停空

總的會員資格，並在該會員大會通告附上有關空總的投訴摘要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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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資料文件」） 7 。該文件提及到上訴人的全名、職銜及投

訴詳情。

10. 值得留意的是，第一次和第二次的資料文件（「該些文件」）均

對某些人士匿名處理，例如： 「授計人甲」、「授訢人乙」、「授訢：

人丙」、「授霹人丁」、「其．中一茨翔貞」、「襄中一名參賚邏動

貞」，但就上訴人及另一位與空總有關的人士作出了特別的處理，披

露了他們的全名及其職銜。

1 1. 於 2018 年 5 月 23 日，上訴人向答辯人投訴，指奧委會無需要在

該些文件中披露他的全名＼

12. 於 2018 年 6 月 l 日，奧委會向其會員發出有關第二次資料文件的

補充文件二

13. 於 2018 年 6 月 8 日，於第二次會員大會上，奧委會的會員決議暫

停空總的奧委會會員資格。

14. 在整個過程中，傳媒多次報導有關空總的投訴。報導均有指名道

姓提及上訴人被投訴相關事宜。其中：

7 [329]-[330] 
8 [293] 
9 [460]-[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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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2018 年 3 月 22 日，《頭條日報》報導了空總有關的投訴，

並表示取得內部文件顯示奧委會將會召開大會，考慮無限期

暫停空總在奧委會的會員資格 10 0 

14.2.2018 年 3 月 28 日，《蘋果日報》報導了有關空總的投訴II 。

14.3.2018 年 6 月 8 日第二次會員大會當日，《立場新聞》報導

奧委會會員大會表決通過無限期暫停空總在奧委會的會員資

格12 。

15. 於 2018 年 6 月 25 日，上訴人以電郵再向答辯人投訴有傳媒廣泛

報導有關他及空總的指控。上訴人懷疑奧委會董事會將第一次和第二

次會員大會的會議文件披露予傳媒及／或「空手道苦主大聯盟」。在

其電郵內，上訴人提到以下事項：（i) 「我不清楚董事會〔港協暨奧委

會〕有沒有將有關文件向傳媒披露」，及(ii) 「本人有理容〔由〕相

信董事會〔港協暨奧委會〕與「空手道苦王大聯盟」有緊密的聯繫」

l3 
。

JO (437]-[438] 
11 [439]-(443] 
12 [444]-[446] 
13 [343]-[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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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上訴人的投訴及答辯人的調査結果

l6. 上訴人向答辯人在 2018 年 5 月 23 日／ 6 月 25 日對奧委會提出

了兩項投訴14 : 

16.1 ．首先，上訴人認為奧委會在該些文件中披露了他的姓名，違

反了香港法例第 486 章《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私隱

條例」）附表 1 保障資料第 3 原則的規定（「第 3 原

則」）。上訴人在投訴書內的立場是「卷協／奧委首董：事局

只靂要將本人在空手逋總曾的職衚援露已經足夠，無需疲露

本人姓名」 15 (「第一項投訴」）。

16.2．第二，上訴人指奧委會將該些文件披露予傳媒及／或「空手

道苦主大聯盟」，違反了第 3 原則（「第二項投訴」）。

17. 答辯人根據私隱條例第 38(a)條就上訴人的兩項投訴作出調查，

並於 2020 年 2 月 26 日以書面形式通知上訴人調查結果（「該調査結

果」） 16 。答辯人認為奧委會未有違反私隱條例。

18. 就第－項投訴，答辯人認為奧委會向會員披露上訴人的姓名的

目的與收集資料的原有目的直接有關，因此並沒有違反第 3 原則。其

14 [288]-[294], [230]-[23 l] 
15 [293] 
16 [225]-[2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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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答辯人認為奧委會有·嚮要「／有辺必要在該資料文件中披露上訴人的

職銜與姓名。該調查結果第 26(iii) 與 (v)段節錄如下：

「(iil) 港協暨奧委酋為屢行英職紇，當初攽集上酥人旳個人

貸稈旳月旳，叨顯勉是為盧理耍淇屬愈曾晨（眾空總）有關

旳役酥。由屄該愈董專倉認為有需要召開曾貝大首，當中動

議包活靨淳空總善籬旳議決，故危捫才符有關空總約役訢簧

喜，包恬馮先生旳姓名寸鵬銜及所莎授辉貸喜，約人陔些文

存，以便愈貞在愈貞大倉上議決勗専，屁舉寞薁委善當初哎

集馮先生旳個人責喜旳召旳（郎為虜理耍有關空總役訢旳專

宜）直持有關，遊不是－個商目旳，敖）支有逵反《私隱條

例》葆障貸喜第3原fl!I有關個人簧蘑梗甩旳睍定。

(v) 是次約決謊源菸港協暨奧委酋收到釕對空總旳多宗授

訢，而鑠諺竇所蓮，馮先生楚空總所莎役酥中旳關鱈人物之

一。為了可攘曾貞全面理屏曾頁大愈譔決蓴頊旳詳惰］定而

非出充分計論及準確旳翔斯，本人認為港協暨薁委曾需授程

序向曾貞援露房有要議決相關簧籽，包括莎及上酥人旳姓

名｀職術及所涉授孱簧料，在本索旳惰況下如Jft接露賞屬合

理及有必要……」（強調後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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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另外，答辯人亦認為私隱條例第 58(1)(d)及 58(2)條適用於本案

情況。因此奧委會根本無需遵從第 3 原則。答辯人在該調查結果第

26(vi)與(vii)段有以下解釋：

「 (vi）郎使港協暨奧委倉當初攽菓馮先生旳個人簧蘑旳月

旳，寞該愈英俊盧理及調查對空總旳授酥不屬直授有關，相

鏮本氛了旳倩況，馮先生非為空總旳認可救練，亦楚空總鱈下

蔀行委貞蓍旳委貞和教錬委貞倉約救緤總監，在多頊授酥中

被懷疑夢及莉益所突，導致邏動貝未紇獲掙公平、公正旳惰

況下參廁國際體育騫事旳權利，以及反院空總旳行政管理失

當，這些指扁可給夢及逵反《奧杯庭克蓋章》睍剧和條例及

國際薁委倉《繒德守剧》，亦有逋港協暨薁委愈旳梗侖和薁

林芭克糯禪。敖屁，答辯人認為，上訢人在授訢中陂捐芻旳

行為，在本案約惰況下，屬《私隱條例》第 58(1)(d,)條下旳

嚴勇不當旳行為17 0 

(vii) 在本案中，本乂認為，如港協暨農委愈董專愈在盧理及

調查役訢人對空總旳所有授訢俊，有會理理由認為空總逵反

《奧林匹克靈章》視剧和絛倒』國際薁委倉《澶撼守剧》，

下向善貞全面搜露該些授酥旳詳惰（當中包恬個別波授酥人

17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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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旳個人賨喜），式首令倉頁未紇充分及準確把理屏各役辉

旳詳惰和背釁，以致影響倉貴支芬陔決議與否旳決定。在這

惰況下，馮先生旳個人責層可獲《私隱條倒》第 58(2)條膀

免，而不受第二3 原剧所管限。換旬話說，港協暨奧委倉如玭

向英曾貞援露謀些文（牛，立不曾逵反第 3 原剧旳硯定18 0_J 

（註腳省略）

20. 就第二項投訴，答辯人認為沒有足夠基礎證明奧委會向傳媒及

／或「空手道苦主大聯盟」披露該些文件19 。在該調查結果第 27 - 28 

段答辯人指出：

「27. 苹人注意到……有關博螟留搓及（您捫敬摶內萬文存，

方注意到馮先生表示港協暨薁委首在 2018 年 5 万 17 曰向酋

貞發出召開童貞大愈［第二次倉貞大愈〕逋知倭，謀紹織〔

空手澶苦主大聯罡〕翌曰已墮眾向莫麥獪搓交釺對空總旳固

應。不遞，菰人認為，上鍾惰況僅可躓示謀些文存可彪嘗波

疲露予僂媒及／蒭陔胡織〔空手逍苦主大聯塑〕，怛單憑上

遞惰況不足以證廚謨些文伴是由港協暨奠委曾所疲露旳，且

港協暨奧委含已向答辯人公署否認留向愈貞以办旳第三者疲

露該些文／牛。

18 [236)-[237] 
19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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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恨嫁行政上霹委貞倉旳翔倒，搓出授訢必須有俵據，在

本案中，單憑馮先生旳猜洞和描論翦不紇確定卷協暨奧委倉

営岸出危所蓮旳存為，以致可跪莎及遞反《私隱條倒》旳有

關視定。綜上所運，本人認為硯蒔沒有茌何實質證擇支特馮

先生旳摒扁。敖授訢事頂二不庇立。＇」（註腳省略）

21. 答辯人向上訴人指出，雖然奧委會沒有違反私隱條例，但答辯

人已經發信建議奧委會作為資料使用者，可考慮日後在分發類似本案

的該些文件時加人保密條款，要求會員將文件內容保密，並提醒會員

使用這些文件時只可以按「有需要知道」的原則而作出披露。

C. 本上訴

22 . 上訴人不滿該調查結果，並於 2O20 年 3 月 l2 日向本委員會提出

上訴20 。 上訴人在上訴通知書提出了 4 個上訴理由：

22 . 1 ．上訴人認為答辯人對第 3 原則的「直接有關」的要求作出錯

誤的理解，並將「直接有關」等同「有關」。上訴人認為他

的個人資料並不是全部都是關鍵的，他認為省略可以直接或

間接識別他身份的姓名並不會影響奧委會的調查、討論和裁

決。

20 [223]-[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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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上訴人認為答辯人錯誤引用私隱條例第 58 條作為豁免第 3

原則的應用。上訴人認為即使不披露他的姓名亦不會損害奧

委會防止、排除或糾正空總被投訴行政不當的行為。

22.3．上訴人不滿答辯人用了 21 個月時間來調査他的投訴，但期

間將調查舉證的責任完全放在上訴人身上，並沒有盡全力行

使私隱條例下賦予的權力作出詳盡公平的調查。

22.4．上訴人認為答辯人在作出結論時考慮了一些無關的因素及錯

誤的概念，例如引述奧委會認為有必要向所有委員披露上訴

人的名字的原因。

D．上訴理由（－） ：第 3 原則的詮釋

23. 第 3 原則訂明：

「(1) 如無有關旳簧肩當摹人旳訂呀同意，傌人資騂不摶甩於赫

月旳。

(4) 在苹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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厝月旳(new purpose)財梗甩伺人貪祠而言，指下5!/月旳

以办旳茌伺巨旳——

(a) 在吸寨諺簧臀皚癡将陔責騂甩屄旳月旳；戎

(b)直虔與(a)艮提鍾旳月旳有關旳月旳。」（強調後

加）

24. 簡而言之，只要奧委會使用上訴人有關的個人資料時的目的與

收集資料的原有目的相同或直接有關，即使沒有上訴人的同意，奧委

會也沒有違反第 3 原則。

25. 上訴人和答辯人對於「直接有關」一詞的陳詞均建基於資料使

用者是否必須把相關的個人資料披露。．上訴人認為，縱使奧委會會員

有需要知道他的職銜，以審視是否同意對空總作出紀律處分，但各會

員根本沒有需要知道他的姓．名21 。

26. 法律典據與行政上訴委員會的案例均指出，在考慮「直接有

關」這個課題時，本委員會需要考慮每一項相關的個人資料，及將其

披露的必要性，以免資料使用者過度 (excessive) 披露個人資料。在

Personal Data (Privacy) Law in Hong Kong - A Practical Guide on Compliance 

（「循規指引」） §§7.43 - 7.44 有以下的分析：

21 見上文第 16.1 段。上訴人的立場是奧委會董事會「只需要將本人在空手道總會的職銜披露已經足夠，無

需披露本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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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3 Notwithstanding that there may be legitimate purposes(s) for 

transferring personal data to a third party, care should be . taken to 

ensure that the amount and the kind of personal data used are 

necessary for attaining such a purpose. For instance, the transfer of a 

copy 司 the identity card of a debtor by a creditor to debt collection 

agents may not be necessary for the purpose of debt recovery and as such 

may contravene DPP3(1). The provision of the address and con;tact data 

。if a debtor would generally suffice for the purposes of locating and 

contacting the debtor. 

7.44 Any excessive disclf!sure of personal data not necessary for the 

purpose of use will risk contravening DPP3, in particular where such 

personal data is made public and the damage that is likely to occur to a 

data subject upon wrongful disclosure may be significant, having regard 

to the nature and the type of personal data involved Sometimes the 

extent of disclosure may exceed the reasonable privacy expectation of 

the data subject, and thus might become the subject 司 a potential 

dispute." （強調後加）

27. 在 Lam Shuk Yee v The Privacy Commissioner for Personal Data 

AAB No. 13厐011 一案中，行政上訴委員會對「直接有關」一詞作出

了分析。在 Lam Shuk Yee 一案中，一個屋苑業主立案法團的業主大

會中，有業主查詢為何警車經常在屋苑裡出現。法團主席回應指林小

13 



姐經常報警，並披露了林小姐的居住單位。上訴委員會裁定法團有違

第 3 原則－法團主席實在無需披露林小姐的個人資料。

28 . 在 Lam Shuk Yee第 17 段，委員會首先考慮了私隱專員的陳詞：

"17.... …However, he （私隱蓴貞茌喲 submits that it may be inferred 

that the collection of the data in the incident reports must have been for a 

purpose related to the management of the Villa. Although the matter 

concerning the entry of police vehicles into the Villa was not on the 

agenda of the Owner's Meeting, counsel submits that the Chairman was 

under a duty to answer questions from residents concerning the 

management of the Villa, and that, since the Owner's Meeting must have 

been held to discuss matters relating to the management of the Villa, his 

answering of such questions and the disclosure of the· data must have been 

for the purpose for which the data was to be used at the time of its 

collection (or a purpose directly related thereto)." 

29. 簡而言之，私隱專員指出，立案法團由頭到尾都是考慮屋苑行

政相關旳事宜，因此披露林小姐個人資料並沒有違反第 3 原則。但

是，上訴委員會不同意私隱專員的講法：

"18. Assuming that the purpose of collection of the data was as Mr. Lau 

invites us to infer it was, at first blush, it seemed to us that this was quite 

powerful argument which we were bound to accept. Upon further and 

more careful reflection, however, we have decided otherwise. In our view, 

14 



Mr. Chan's act went beyond what was reasonably required for the 

effective/efficient management of the Viii{l.In fulfilling his duty as 

Chairman of the Committee to answer a query from one of the residents 

concerning the entry of police vehicles into the Villa, he could have simply 

stated that a resident of the Villa had made a complaint to the police about 

a nuisance caused by another resident, without disclosing any of Madam 

Lam 's personal data. We can test the matter by asking this question: If 

Mr. Chan had not disclosed any of Madam Lam's personal data would 

it have affected the management of the Villa in any way? We think not. " 

（強調後加）

30. 根據 Lam Shuk Yee 第 18 段的測試，本委員會同意奧委會在該

些文件披露上訴人的職銜及位置已經足夠讓會員衡量利益衝突的議

題。舉例說，在第二次資料文件中22' 奧委會指出：

22 [329] 

「本．曾另萘鷽：馮莘強先生芽為中國香卷空手遞總曾蔀委酋

委貞，教練委貞愈旳教總總監、灣英運動頊月潑展及監察委

具倉旳教緤總監等職榜，怛勊同峙亦為香卷系菓流空手疸拳

愈舘侵，若然吸到茌伺簧訊，理應瘠貸訊公開予公啟，經不

飽稔而不宣 。 Jft夕／，緄梗浣有真體旳證獴非支撐，空總在人

專安蓀及圧侖上，浣有考慮襄相關与分及英私榜上旳角色衡

突，而在十三邏愈上，馮先生更應避縑和及早『申報利

益』，以免『利益衛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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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在以上段落中，如果奧委會把「馮先生」改為「 X 先生」或「 Y

先生」，或將「系東流空手道拳會館長」改為「某空手道拳會館

長」，是不會影響奧委會會員考慮對空總的指控是否成立的。因為奧

委會會員大會的重點在於空璹蒽是否行政失當，尤其是空總有否恰當地

處理潛在利益衝突相關的事宜。奧委會對上訴人並沒有任何管轄權。

因此奧委會並不是在考慮懲處上訴人的個人行為。相關行政人員的名

字並不重要。

32 . 本委員會強調，本案的情況十分特殊。縱使上訴人個人被指行

為失當，但是，在奧委會的會員大會中，會員只是處理針對空孟蒽的紀

律處分。上訴人本身不是被處分的對象。因此他的個人身分對於奧委

會會員的投票決定並不必要，必要的是上訴人在空總裡的職位和行政

角色。

33 . 就 Lam Shuk Yee 一案，答辯人指出每個案件的情況均有不同，

而提出的測試須按案件實際情況以考慮是否適用。答辯人因此指出

Lam Shuk.Yee 並不適用於本案。誠然， Lam Shqk Yee 的事實情況與

本案截然不同，但是關於披露個人資料是否必須這個原則是適用於本

案的。再則 Lam Shuk Yee 所應用的原則與循規指引§§7.43- 7.44 的分

析是不謀而合，如出一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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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答辯人援引了梁蕙頁討備人貢籽私隰蓴貞 AAB No. 47/2004 與

Fu Lok Man James v The Privacy Commissioner for Personal Data 

AAB No. 33/2012 二案支持該調査結果。梁蕙．肯與 Fu Lok Man James 

二案涉及資料使用者披露投訴人／指控者的個人資料。在二案中行政

上訢委員會均強調匿名與實名投訴／指控的分別，並指披露投訴人的

身分才能讓人充分考慮投訴是否可信。

35 . 本委員會認為梁蕙異與 Fu Lok Man James 二案對答辯人在本案

的論點並未有太大幫助。梁蕙貞與 Fu Lok Man James 二案均涉及役

朗人的個人資料，以及授誣人的可信度。但是，本委員會再次強調，

奧委會針對的是空總的行政行為，而不是上訴人的個人行為。再者，

就投訴人的名字，奧委會在該些文件內也有匿名處理23 。本委員會實

在看不到為何上訴人的名字有分開處理的必要。

36. 答辯人亦援引了黎非廉及梁秀筠游澹f人簧籽私隱蓴賁 AAB No. 

8/2014 支持該調查結果。在~，上訴人夫婦向美聯物業投訢

其經紀周女士作為租客的種種不當行為。美聯物業因而向周女士及其

主管披露了上訴人的身分。行政上訴委員會裁定美聯物業並沒有違反

第 3 原則。但是，委員會的理據並非如答辯人所言，「個英百「＠~為

了眾進、處理及調賚傕中旳授酥，這是直授耍當初攽集授酥倡中旳個

人簧群旳月旳有關，菽沒有禕反私隱條倒旳視定鬥。反而，委員會

在黎非廉嗔 26 段有以下分析：

23 見上文第 10 段。

24 [253] 

17 



「正如上文提到，謀等倡（牛旳內容不乏指摘肩女士嚴重失當

及「無黷」行為。美聯物寨表示，為確定謀等儕存內旳授颜

人（郎上訢人）及授授訢人 (§/J冏女士）旳芽汾及相關交

易，美聯物叢符誤等启（牛交予周女士約主管 (f/J該主管），

月旳楚蒭上訶人旳授訢專頊非出跟進。該王管在吸到該等偕

（牛俊，啻向局女士了鮮專芹旳詐價，包」舌網釾起因｀經遞及

始末等等，在週程中必項向冏女士援露該等僙芹旳內容，才

彪非出有效跟進。」（強調後加）

37 . 從泰＇f也嚴第 26 段可見，在考慮「直接有關」這個議題時，委員

會有考慮到披露上訴人身分的必要性，而並非只是籠統的指出美聯物

業由始都是為了處理投訴。

38 . 本委員會認為，在處理有關第 3 原則的投訴時，若只是籠統地或

廣義地定義資料收集者的目的，便會如上訴人的陳詞所言，忽略了

「有關」與「直接有關」原則性的分別－並會實質上廢除了「直接

有關」這個概念的用意。這樣亦會忽略了資料使用者是否過度

(excessively) 披露資料，違反第 3 原則的精神。

39. 正如上文的分析，奧委會董事會在該些文件裡披露上訴人的姓

名是沒有必要的。因此，本委員會裁定奧委會在該資料文件中披露上

訴人的姓名有違第 3 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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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 上訴理由（二） ：私隱條例第 58 條

4Q. 既然本委員會裁定奧委會違反第 3 原則，就必須考慮奧委會是否

因私隱條例第 58(1)(d)條以及 58(2)條獲豁免而無需遵守第 3 原則。

41. 私隱條例第 58 條訂明：

「(1) 為－

(d) 圧何人所／伊旳不台法戎嚴重不當約行為：朝不誠實旳行為

虱釋學行為旳陪止．搓除式網正（包括懲處） ; 

(2) 凡—

囯個人簧騂是為第(])戲所搓遞旳月旳而梗房（不論謀責喜

是否為該等月旳而持有） ；及

(b) 第 3 尿障簧喜原剧旳條文麻該等俛房而遞甩梗相當可給曾

擢害謀戲所提運旳茌何事宜， J!!/諺簧稈獲豁免而不受第 3

尿障簧肩約絛文所管陘，而在為茌伺人連反茌伺謀等條文

而釺對危進行旳法津程序中，如該人證叨您當咭有台理理

田相傕不如玭梗甩陔簧喜梗相當可危曾撝害在阿陔等事

宜，郎為免責辯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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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上訴人指出答辯人錯誤地引用私隱條例第 58(1)(d)條作為豁免第

3 原則的應用，原因如下：

42.1 ． 由於奧委會調查的對象是空總而非上訴人本人，奧委會對上

訴人沒有制裁權25 ; 

42.2．即使奧委會董事會不向會員披露上訴人的個人資料，亦不會

損害、防止、排除或糾正（包括懲處）第 58(l) （ d) 條下的

「嚴重不當的行為」，故不符合第 58(2)(b)條的要求26 。

43. 首先，本委員會並不同意上訴人第一個理據。第 58(1)(d)條明文

規定涵蓋「在fiil人所作的不合法或嚴重不當的行為」，而不是限於處

理資料當事人的不當行為。上訴人說法與第 58(1)(d)條的文本並不相

符。

44. 但是，本委員會同意 58(2)(b)條並不適用於本案。如上文所言，

奧委會在該資料文件中並不需要披露上訴人的姓名：。縱使第 3 原則適

用於本案，也不可能會損害第 58(l)(d)條所提述的事宜。因此本委員

會裁定奧委會在本案中並不符合私隱條例第 58(l)(d)與 58(2)條的豁

免條件。

25 [224], [718] 
26 [719], [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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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上訴理由（三） ：答辯人未有盡全力行使私隱條例下賦予的權

力作出相近及有效的調査

45. 上訴理由（三）指答辯人未有盡全力行使私隱條例下賦予的權

力作出詳盡及有效的調查：

46. 

45.1 ．首先，上訴人指出答辯人在奧委會董事會告知答辯人他們從

未向傳媒或任何組織披露該些會議文件的內容後，便放棄繼

續跟進開展正式調查。

45.2．第二，答辯人沒有在調查過程中向奧委會董事會指出私隱條

例第 50B(l)(c)條及第 50B(2)條，即任何人向答辯人調查時

作出虛假的陳述或誤導答辯人，即屬犯罪。

根據雙方均有引用的案例 i!JJ鋭瀉黷f備＇ 夤漾扛紅匿専員； AAB No. 

26/2012 第 34 段：

仁…．對屄調查方法｀程序裁政筴上旳問題，這些鄒屬屄公

署內那旳管理問題，堃不差本委貞儈應扈理旳毋頊，除券這

些問題影響蓴貞非出正確旳決定。［……］經遞詳綑聆廳及分

衍苹上酥旳所有專賞，菰委貞倉不認為在調耷迥程中有茌伺

巖重旳失當而令蓴貞旳決定鎧謀。」（強調後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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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Lam Shuk Yee 第 16 段指出，若投訴人能提出表面證據證明資

料使用者違反私隱條例，私隱專員就必須進行調查。但是，在本案

中，不爭辯的事實是答辯人是有調査奧委會的。關鍵在於答辯人的調

查手法會否影響調查結果的正確性。

48. 上訴人指，答辯人只是詢問奧委會董事會有否把該資料文件洩

露給傳媒。在奧委會董事會否認後，答辯人沒有作出更多的調查。上

訴人再指出：

48.1 ．答辯人並未有向奧委會董事會指出，根據私隱條例第

50B(l)(c)條及第 50B(2)條，任何人向答辯人調査時作出虛

假的陳述或誤導答辯人，即屬犯罪；

48.2．再者董事會的回覆只是針對答辯人展開調查之前的查詢。在

這情況下，即使董事會作出虛假陳述，亦無需負上私隱條例

第 50B(2)條下的刑責。

49 . 本委員會認為，上訴人的論點不能夠證明答辯人的調查手法影

響了調查結果的正確性。無論奧委會董事會是否知悉私隱條例第 5OB

條，或第 5OB 條是否適用於奧委會董事會給答辯人的回覆，奧委會事

實上向答辯人否認向傳媒洩漏該些文件。答辯人有權決定提問的方式

以及如何運用私隱條例賦予答辯人的權利，這必然是屬於答辯人的調

查方法、程序或政策上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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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再者，奧委會董事會把該些文件發給了所有奧委會的屬會會

員。收到該資料文件的人數眾多。因此，本委員會亦看不到有更多客

觀因素誘使答辯人必須作出更多的調查。在這個情況下，本委員會裁

定第二項投訴並不成立。

G. 上訴理由（四） ：答辯人考慮了一些無關的因素和採納了－此

錯誤的概念

51. 上訴理由（四）指出答辯人考慮了一些「無關的因素」及「錯

誤的概念」。但是該調查結果本身已經清楚顯示那些所謂「無關的因

素」及「錯誤的概念」根本沒有影響該調查結果。

H. 總結

52. 總括而言，本委員會裁定上訴人第－項投訴成立，第二項投訴

不成立。

53. 就第一項投訴而言，本委員會已有足夠資料裁定奧委會董事會

違反第 3 原則。因此，本委員會認為答辯人無需重新對奧委會啟動調

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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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 本委員會因此要求答辯人在第一項投訴成立的基礎下考慮是否

需要按照私隱條例第 50 條對奧委會發出執行通知及／或採取其他適

當的後續行動二

55. 訟費方面，本委員會邀請雙方就訟費在本裁決理由書頒布日期

14 日內作出書面陳詞。本委員會會就訟費再作書面裁決。

（簽署）

行政上訴委員會副主席

陳政龍資深大律師

27 根據香港法例第 442 章《行政上訴委員會條例》第 2l(l)G)條本委員會有權「對遭上訴反對的決定，予以

確認、更改或推翻，亦可代之以它認為適當的決定，或作出它認為適當的命令」（強調後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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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人：由彭炳焜律師事務所延聘蔣任宏大律師代表

答辯人：由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律師黃嘉穎女士代表

受到遭上訴所反對的決定所約束的人：缺席聆訊（無律師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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